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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則概述 

 我國的稅則分類架構自民國78年起，即採用世界
關務組織(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,簡稱
WCO)制定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 (The 
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
Coding System，簡稱HS)。 

 目前計有190個以上的國家及關稅聯盟採用HS制
度，幾乎涵蓋全數之國際貿易總額皆使用HS制度，
確為全球最重要的貿易工具。 

 我國雖非WCO會員，惟一向遵守HS制度之相關規
範，稅則前6碼(即目別) 與世界各國一致。 
 



稅則概述- 稅則結構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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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碼HS號別 

中華民國海關稅則號別 

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或CCC Code 

報單申報或申請輸出入許可證及各種合格證必須填列 



稅則概述 
    我國為課稅、管理、統計之需要，稅則六位稅則碼仍不敷

所需，先向下延伸兩碼編成8位碼稱稅則號別(Tariff No.)

，再向下延伸兩碼至10位碼為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

(簡稱CCC Code或貨品分類號列)。 

  

   
 8位碼之設計主要為關稅課稅依據 

 10位碼為落實輸出入規定管理及統計所需。 

 第11碼為檢查號碼 



第一類 活動物；動物產品(01~05章) 

第二類 植物產品(06~14章) 

第三類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；調製食用油脂；動植物蠟(15章) 

第四類 調製食品；飲料；酒類及醋；菸類及已製菸類代用品(16~24章) 

第五類 礦產品 (25~27章) 

第六類 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(28~38章) 

第七類 塑膠及其製品；橡膠及其製品(39~40章) 

第八類 生皮、皮革、毛皮及其製品；鞍具及輓具；旅行用物品、手袋及其類似容器；動物腸線製品（蠶腸線除外）(41~43章) 

第九類 木及木製品；木炭；軟木及軟木製品；草及其他編結材料之編結品；編籃及柳條編結品(44~46章) 

第十類 木漿或其他纖維素材料之紙漿；回收（廢料及碎屑）紙或紙板；紙及紙板及其製品 (47~49章) 

第十一類 紡織品及紡織製品(50~63章) 

第十二類  鞋、帽、雨傘、遮陽傘、手杖、座凳式手杖、鞭、馬鞭及其零件；已整理之羽毛及其製品；人造花；人髮製品 
(64~67章) 

第十三類 石料、膠泥、水泥、石棉、雲母或類似材料之製品；陶瓷產品；玻璃及玻璃器(68~70章) 

第十四類  天然珍珠或養珠、寶石或次寶石、貴金屬、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及其製品；仿首飾；鑄幣 (71章) 

第十五類 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(72~83章) 

第十六類 機器及機械用具；電機設備；及其零件；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，電視影像、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，上述各物之零件及
附件 (84~85章) 

第十七類  車輛、航空器、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(86~89章) 

第十八類  光學、照相、電影、計量、檢查、精密、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；鐘錶；樂器；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(90~92章) 

第十九類 武器與彈藥；及其零件與附件(93章) 

第二十類 雜項製品(94~96章) 

第二十一類 藝術品、珍藏品及古董(97章) 

稅則概述- HS編碼結構 



舉例- 
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C.C.C Code CAS NO. 

醋酸酐（乙酐） Acetic anhydride 2915.24.00.00-2 108-24-7 

苯醋酸 Benzeneacetic acid 2916.34.10.00-7 103-82-2 

氨茴酸 

(鄰-胺基苯甲酸） Anthranilic acid 2922.43.00.10-8 118-92-3 

2-乙醯胺基苯甲酸 

(N-乙醯-鄰-胺基苯甲酸) 
2-Acetamidobenzoic acid (N-

acetylanthranilic acid) 2924.23.00.10-0 89-52-1 

異黃樟油素 Isosafrole 2932.91.00.00-9 120-58-1 

胡椒醛（3，4-亞甲基二氧基苯甲
醛） Piperonal 2932.93.00.00-7 120-57-0 

黃樟油素 Safrole 2932.94.00.00-6 94-59-7 

✓ 

✓ 



化學工業原料之稅則分類 

海關對於貨品之稅則歸列，係依據其成分、
用途、製程等認定，按實到貨物歸列適當稅
號。 

第六類 化學或有關工業的產品 

第28章 無機化學品；貴金屬、稀土金屬、
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之有機及無機化合
物 

第29章 有機化學品 



無機化學品 & 有機化學品 

第28章章註一規定：「除內容及本章之註另有規定
者外，本章之節，僅適用於下列產品：（甲）個別
之化學元素及符合化學上之定義之個別化合物，不
論其是否含有雜質；（乙）上列（甲）項所述產品
溶解於水者…」 
第29章章註一規定：「除另有規定者外，本章各節
僅適用於下列各項： （甲）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
有機化合物，不論其是否含有雜質…（丁）上列
（甲）、（乙）或（丙）項所述各產品之溶於水中
者……」 



無機化學品 & 有機化學品 

 所謂「雜質」專門適用於存在於單一化合物中的物
質和直接來自製造的過程（包括純化）的物質。這
些物質可能會有製造過程中的任何因素牽涉於內，
特別是下列因素： 

（a）未轉化的起始物質。 

（b）存在於起始物質中的不純物。 

（c）用於製造過程（包括純化）中的試劑。 

（d）副產物。 

化學反應式   A+B                 C+D 

產品C縱使純度達99%或更高仍難免有ABDE等「雜質」 

純化 E 
C 



協助化學品稅則分類之網路資源  

 稅則稅率查詢系統 
◦ 關港貿單一窗口稅則稅率 

   (GC411)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    ✓ ✓ ✓ 
   (GC431)稅則預審案例綜合查詢作業 

◦  https://portal.sw.nat.gov.tw/PPL/index 

 

 歐盟化學(ECICS Consultation) 
 
 美國海關CROSS https://rulings.cbp.gov/home 

 

 默克化學網站 Merckmillipore 

 

https://portal.sw.nat.gov.tw/PPL/index
https://rulings.cbp.gov/home
https://rulings.cbp.gov/home
https://rulings.cbp.gov/home


 



✓ ✓ ✓ 

✓ 
✓ 





 





(GC411) 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  



 

歐盟化學(ECICS Consultation) 
 



參考前6碼 



 美國海關CROSS 



 



化學品分類之常用參考文件 

 

 MSDS(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) 

 物質安全資料表  
產品型錄 

 COA(Certificate of Analysis) 

 產品檢驗報告書  

成分、材質資料： 



 



 



 法規依據：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實施辦法 

 申請方式： 

  紙本申請-填具「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申請書」並檢附 

           原廠型錄、說明書及樣品等相關資料，向基隆 

           關、臺北關、臺中關或高雄關申辦即可 

  線上申辦-於「關港貿單一窗口」網站使用已註冊之「自 

           然人憑證」或「工商憑證」登入通關服務 

           憑證通關服務其他申辦 

 

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 



稅則預先審核流程圖 



稅則預先審核申請書下載 

✓名稱(含CAS No.) 
✓物質安全資料表 
✓純度若非為100%，須註明其他 
  成分，及是否為雜質 

• 關港貿單一窗口稅則稅率

(GC433)稅則預審相關資料

下載 



憑證通關服務進口貨物稅則預先審核申請作業 

稅則預先審核-線上申辦服務 



 
常見報單錯誤情形 



常見報單錯誤情形-重量需一致 



苯甲酸甲酯 
2916.31.00.90-3 

2916.31.00.10-0 



碘溶液(配製品) 
3822.00.90.90-2 

2801.20.00.00-3 



 
 

 甲苯，CAS No.108-88-3 

  純度應達95%以上第2902節 

  純度< 95%第2707節 

 

 

 

 貨名申報「30% Allyl Alcohol」須註明剩餘70%之成分
為何(水或其他) 

 

 貨名申報「SK-SOL7(HEPTANE)」 

  原申報稅則第2901節「非環烴（碳氫化合物）」 

  實到貨物為HEPTANE同分異構物混合物，改列稅則第2710節  

   

   

   

其他常見錯誤情形 

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萘、蔥、菲、酚、甲酚、吡
啶等石油化學產品…須注意純度限制 
 



 依據： 

      「進出口報單申報事項更正作業辦法」 

 期限： 

       貨物放行後6個月內辦理 

 檢據資料： 

報單更正 

申請書及足資證明更正內容之相關文件(如正確之進/

出口報單、提單、產品型錄、原廠物質安全資料表

(MSDS)或化學品之成分表（如品名、結構式等證明文

件）、invoice、packing list、用途說明、公證報

告、國外出口報單等)，向進口地海關申請 



申請報單更正方式 

• 關務署網站最下方便捷

服務書表下載進口業

務連線進出口報單更正

申請書 

 

• 依據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

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申

請更正海關電腦資料檔者，

應徵收修改處理費，每份

新臺幣100元。 



海關主動發現申報錯誤之處分 
• 關稅法第18條： 

   如有應退、應補稅款者，應於貨物放行之翌日起6個  

   月內為之。 

• 海關緝私條例第37條第1項： 

報運貨物進口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視情節輕重，
處所漏進口稅額5倍以下之罰鍰，或沒入或併沒入其
貨物： 

一、虛報所運貨物之名稱、數量或重量。 
二、虛報所運貨物之品質、價值或規格。 
三、繳驗偽造、變造或不實之發票或憑證。 

四、其他違法行為。 

• 若涉及逃避管制處貨價3倍以下之罰鍰並沒入貨物。 



 申請資格：進口廠商或委託代理報關業者 

 申請方式分為下列2種： 

  一、隨單申請： 

      報關時即申報，並於報單上貼妥新臺幣100元規費證 

  二、事後補申請： 

    (一) 填具「進口報單副本申請書」(若委託報關業者  

         申請須另檢附委任書)，向進口地海關申辦即可 

 

    (二) C1報單免補單及C2已無紙化進出口報單，可透過 

         線上申請核發服務。 

          路徑-「關港貿單一窗口」網站通關服務 

          憑證通關服務通關申辦 

 

 

申請報單副本/報單證明聯方式 



進口報單副本申請書 

• 關務署網站最下方便捷

服務書表下載進口業

務進口報單副本申請書 

 

• 依據海關徵收規費規則第

11條第1項規定，申請核發

進口報單進口證明聯，應

收簽證文件費，每份新臺

幣100元。 



結語 

如對化學品稅則分類/通關流程有疑問，可洽詢以下電話： 

 關務署 (02)2550-5500   

 臺北關 (03)383-4265 

 高雄關 (07)561-3251 

 

 化學工業原料稅則分類，應先確認究為純物質或混和物，
若是純物質，透過其CAS Number，利用前述網路資源通
常可找出相對應之稅則號碼。 

 應誠實申報，如有錯誤，請主動向海關申請報單更正，
避免受罰。報單之更正，請於貨物放行之翌日起6個月
內為之。 

 
 
 

• 基隆關 (02)2420-2951 
 • 臺中關 (04)2656-5101 



簡報完畢 

Thank you 


